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106號

上  訴  人  周信頡   

訴訟代理人  王崇宇律師

被上訴人    山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人豪 

訴訟代理人  林俊儀律師

            王瑜玲律師

            楊善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2年6月6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236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下同)111年10月25日受僱於被上訴

人擔任法務課長職務，並簽署受僱契約書(下稱系爭勞動契

約)，約定試用期3個月，每月薪資新台幣(下同)6萬元，詎

被上訴人未經考評程序，亦未告知具體事由，即於111年10

月31日以伊於試用期間經考核有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

11條第5款所定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為由，終止系爭勞動契

約。惟伊並無被上訴人所稱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被上訴人

終止系爭勞動契約有權利濫用之情，自不生效力。被上訴人

未經預告，違法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伊於111年11月2日以板

橋中正路郵局124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通知被上

訴人伊願繼續提供勞務，請恢復兩造間僱傭關係，惟被上訴

人拒絕受領勞務等情。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本文規

定，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依系爭勞動契約之約

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11年11月1日起至伊復職前1日止，

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伊6萬元等語(上訴人提起上訴後，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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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減縮上訴聲明，見本院卷第249頁，逾上開請求部分，非

屬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敘)。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未依系爭勞動契約第6條約定，經其

直屬上司即伊之副總經理(下稱副總)於111年10月26日獲准

請事假，111年10月27日竟曠職未到，復未依上開約定事後

補正請假手續。又伊之稽核經理於111年10月28日交辦上訴

人撰擬員工培訓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上訴人逕交辦予

其下屬即訴外人莊幸籍完成，且未盡督導訂正之責，致完成

之工作無法使用，專業能力不足。另上訴人工作態度不佳，

於111年10月28日工作會議對伊公司副總叫囂「你不講話就

出去」，並有上班時間睡覺之情，因此未達考核標準，而有

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伊於上訴人試用期間得隨時終止契約，

無須具備勞基法之法定終止事由，伊並無權利濫用，兩造間

僱傭關係已合法終止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前揭之訴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

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㈢項之訴

部分均廢棄。㈡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㈢被上訴人應自

111年11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

付上訴人6萬元。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80-181頁、第221-222頁)：

  ㈠上訴人於111年10月25日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法務課長，約

定3個月試用期，試用期間每月薪資為6萬元，試用期滿薪資

為6萬5,000元，有系爭勞動契約影本可憑(見本院卷第139

頁)。

  ㈡被上訴人於111年10月31日通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

以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為由，於終止系爭勞動契約，被上訴

人通知上訴人終止試用期時，並無填載試用期間之書面評核

表，用以考核上訴人在試用期間之工作表現，亦無提示證明

或考核文件予上訴人知悉。

　㈢上訴人於111年11月2日寄發系爭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請求恢

復兩造間僱傭關係，有系爭存證信函影本可憑(見原審卷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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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頁)。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終止勞

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次按勞動契約附有

合理試用期間之約款者，雇主得於試用期間內，觀察該求職

者業務之能力、操守、適應企業文化及應對態度，本於具體

之事實而為客觀之評價，判斷該求職者是否為適格員工，如

不適格，雇主於試用期間或期滿後終止勞動契約，於未濫用

權利之情形下，其終止勞動契約具正當性(最高法院109年度

台上字第272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試用期間，係基於勞雇

雙方同意，於進入長期正式關係前嵌入一段彼此觀察猶豫期

間，讓雇主能藉此期間觀察勞工之工作態度、性格、技術、

能力等有關工作之特質，再藉以決定是否在試用期間後繼續

僱用該勞工。從勞工的角度，則是給予勞工實際進入職場瞭

解、熟悉工作環境、企業文化的機會，讓勞雇雙方確知彼此

情況，再詳實考量是否願與對方進一步締結永續性之勞動關

係(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374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

雇主於試用期間內綜合判斷求職者對企業之發展是否適格，

如不適格，即得於試用期滿前，未濫用權利情形下，隨時終

止勞動契約。

　㈡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未依系爭勞動契約第6條約定，經副

總於111年10月26日允許請事假，逕於111年10月27日上午未

到班，事後復未依上開約定補正請假手續，有曠職之情等

語。經查：

　⒈系爭勞動契約第6條約定：「請假：乙方(即上訴人)在職期

間得依左列規定給假，但應事先依甲方(即被上訴人)規定辦

理請假手續並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經甲方核准後始得離去，

如係偶發事件不及事先請假時，應先以電話通知或委託他人

代辦，但事後應提出證明文件，辦理請假手續，否則應一律

以曠工論...」(見本院卷第139頁)，上訴人於111年10月25

日入職報到時，業於系爭勞動契約簽名確認，堪認上訴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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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被上訴人關於請事假之規範，倘非事前准假，縱為緊急事

件，仍應先以電話通知或委請他人代為請假，事後再補正證

明文件，以完成請假流程。

　⒉上訴人主張：伊為新進員工，111年10月26日尚無法登入請

假系統，且於同日無法聯繫上副總，因此伊告知副總之秘書

張育慈將於111年10月27日請假，並非無故曠職云云。然據

證人張育慈證稱：伊自000年0月間起迄至000年0月間止，擔

任被上訴人公司副總秘書一職，因於111年年底有多位新進

員工到職，伊已記不起來上訴人是否有請伊向副總轉達請

假，若新進員工向伊表示要請假，因新進員工不一定可以進

入公司請假系統，伊會告知要請假之新進員工直接以電子郵

件告知副總，假別為事假者，副總要求要在前一日請假，若

為急事，須親自告知副總，經副總同意後，始可事後補正請

假手續，假別為病假或其他者，新進人員無法請假系統時，

可以直接以電子郵件予副總，副總之電子郵件信箱有登載在

公司官網，亦可向伊索取，上訴人係擔任法務課課長，因法

務部經理從缺，所以上訴人必須經由副總批准請假等語(見

本院卷第172-173頁)，可認上訴人須先獲副總同意始可請事

假，副總秘書張育慈並無代副總否准之權限，且張育慈並未

幫忙員工向副總轉達請假，員工仍應自行向副總為請假之意

思表示。況上訴人若因急事須臨時請假，依系爭勞動契約第

6條約定，本應先致電告知副總，而非告知無准否請假權限

之秘書，而上訴人亦知副總之聯絡方式，此由副總曾於111

年10月24日寄發簡訊予上訴人一情即明(見本院卷第211

頁)，上訴人於111年10月26日致電或寄發簡訊予副總表示請

事假之意並無困難。再者，縱上訴人曾告知張育慈其欲於11

1年10月27日請假，然依上開證詞可明張育慈並無同意代他

人辦理請假程序，上訴人辯以其已告知副總秘書於111年10

月27日上午要請假，並無曠職云云，核與系爭勞動契約第6

條約定不符，要難認上訴人前開主張可採。

　⒊上訴人主張：因被上訴人旋於111年10月31將伊解僱，致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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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及補正請假手續，伊非不補正請假手續云云。經查，上訴

人係於111年10月27日上午帶同其女兒前往亞東醫院復健，

有亞東醫院復健科登記卡影本可憑(見本院卷第91頁)，而上

訴人自承：伊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有至公司上班，然並未

找副總告知請假一事，伊於111年10月28日已可登入請假系

統，伊有提出事假之申請等語(見本院卷第174-175頁)，並

有被上訴人公司之請假系統畫面截圖影本可憑(見本院卷第2

15頁、第253-255頁)，堪認被上訴人於111年10月28日有進

入請假系統補登其於111年10月27日上午請事假一情。然上

訴人事前未依系爭勞動契約第6條約定告知副總，復未委託

他人代辦，已違反系爭勞動契約如前所述，嗣上訴人於000

年00月00日下午返回公司上班後，迄至被上訴人於111年10

月31日通知解僱前為止，上訴人並未提出任何證明文件，以

完成請假之流程，為上訴人所不否認(見本院卷第220頁)，

而上訴人於本院所提出之亞東醫院復健科登記卡(見本院卷

第91頁)乃上訴人之女前往復健時應隨身攜帶之文件，上訴

人自得即時提出予被上訴人，供作為其請事假之證明文件，

上訴人卻未為之，則依系爭勞動契約第6條約定，上訴人既

未完成請假流程，其於111年10月27日上午曠職一節，應可

認定。上訴人主張：伊有告知副總秘書要請假，並非曠職云

云，自無可採。

　㈢被上訴人抗辯：伊之稽核經理於111年10月28日交辦上訴人

撰擬系爭協議書，上訴人交辦其下屬莊幸籍完成，卻未盡監

督、改正之責，致所完成之工作無法使用，專業能力不足等

語。經查，依據被上訴人新進人員試用期間評核表(下稱系

爭評核表)，考核項目第2點「工作質量」，評核標準為處理

業務能掌握品質及時效，臨時交辦事項亦能依限完成；第3

點「專業知識及運用」，評核標準為嫻熟工作相關專業知

識，並能充分運用，具問題解決能力及分析判斷力(見本院

卷第109頁)，堪認被上訴人於試用期間考核項目包括上訴人

之專業能力是否符於上開評核標準。而據證人即稽核經理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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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霖證稱：伊有請上訴人幫忙擬合約，上訴人交辦其下屬，

並沒有親自撰寫合約等語(見原審卷第129頁)，加以被上訴

人亦不爭執係由上訴人交辦莊幸籍完成系爭協議書擬稿之工

作(見本院卷第174頁)，堪認上訴人就稽核經理交辦撰擬系

爭協議書工作交由其下屬莊幸籍完成工作。復據上訴人自

承：伊當時無word可用，所以請莊幸籍就系爭協議書內容再

與交辦之稽核經理確認，有些部分有請莊幸籍再想一下，基

本上沒有明顯錯誤，伊就會同意通過等語(見本院卷第176

頁)，可知上訴人並未與稽核經理確認系爭協議書內容是否

符合其需求，亦未給予莊幸籍指導建議，僅請莊幸籍自行思

考並再與稽核經理確認內容，然上訴人係法務課長，對被上

訴人公司之合約擬稿工作縱無須親自完成，仍應負監督、改

正責任，且稽核經理係將撰擬合約之工作交由斯時法務部門

最高主管即上訴人負責，上訴人本應自行與稽核經理確認系

爭協議書之內容，再給予莊幸籍修改之建議，上訴人卻未與

需求單位為任何溝通討論，逕將撰擬系爭協議書之工作交由

下屬完成後，即將之提交予稽核經理，致所完成之工作無法

使用，稽核經理僅得另交由資深法務即訴外人林嘉緯以完成

系爭協議書，有上訴人交付之擬稿、被上訴人正式施行之系

爭協議書等影本可憑(見本院卷第111-115頁)，則被上訴人

抗辯：上訴人之專業能力不符系爭評核表第2點、第3點所定

標準，而不能勝任工作等語，核屬有據。　　

  ㈣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上班期間睡覺，於工作會議中對主

管叫囂，工作態度不佳等語。經查，系爭評核表考核項目第

4點「學習態度」，評核標準為富主動學習精神，虛心接受

同事、主管指導，積極參與討論(見原審卷第109頁)，堪認

上訴人之學習態度亦為被上訴人於試用期間所考核事項。而

據證人即被上訴人之人資副理陳依利證稱：伊與上訴人及主

管第1次開會時，上訴人手指著副總說話，讓人感到不舒

服，後來第2次會議，副總沒有講話，上訴人手指向副總並

稱「如果不講話，請副總出去」，讓伊與稽核經理感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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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認為上訴人頤指氣使；伊有看過上訴人在上班時間睡

覺，伊去開會回來時，看到上訴人仰頭睡覺，不知睡了多

久，上訴人身為主管，不應該有這樣的表現等語(見原審卷

第132-133頁)，並有上訴人睡覺之照片可憑(見原審卷第67

頁)，堪認上訴人有於上班期間睡覺，且對主管態度不佳之

情事。至於上訴人主張：伊對於副總態度不佳並非於111年1

0月28日會議中，伊係在111年10月31日被通知解僱後，始對

副總稱「如果不講話，請副總出去」等語(見本院卷第175

頁)，縱上開情事並非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惟證人陳依利

已證稱上訴人係於工作會議中對副總態度不佳，且上訴人有

於上班時間睡覺之行為，如前所述，仍不影響上訴人工作態

度不佳，不符系爭評核表評核項目第4點評核標準之認定。

　㈤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填寫考核表，通知資遣伊時，亦未

告知事由，並未合法解僱，係屬權利濫用云云。按權利之行

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民法第

14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48條係規定行使權利，不

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

喪失利益，而茍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

範圍之內(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05號判決先例意旨參

照)。被上訴人以上開客觀事實認定上訴人不適任，已難認

有權利濫用情形，況上訴人自承：副總、陳依利、稽核經理

於111年10月31日會議時通知解僱伊，陳依利有告知伊事由

係上班睡覺及不符公司政策等語(見原審卷第135-136頁)，

要難謂被上訴人未告知上訴人解僱事由。又被上訴人雖未告

知上訴人考核結果為上訴人有曠職、專業能力不足、對主管

態度不佳等情節，然試用期間本在給予雇主觀察求職者業務

之能力、操守、適應企業文化及應對態度，上訴人於試用期

間既有上開專業能力不足及工作態度不佳等情事，即與系爭

評核表所定標準不符，被上訴人已告知上訴人其於上班時間

睡覺及所為與被上訴人公司政策不合，而任用通知單關於任

用條件載明試用期經考核通過始予以正式錄用(見原審卷第1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7



9頁)，上訴人既為試用期間之員工，被上訴人本得以較大彈

性認定上訴人是否適任工作並行使解僱權，並無預告期間及

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之適用，倘經考核為不適任，本得不經

預告隨時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則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有前述曠

職、專業能力不足、態度不佳，甚至上班睡覺等情，認上訴

人不能勝任工作，而終止系爭勞動契約，應認生合法終止之

效力。是以，被上訴人於試用期間以上開合理之考核項目，

觀察上訴人各方面表現，綜合判斷後，認定其試用成績不及

格，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縱未填具考核書面，仍無礙被上訴

人係權利正當行使之認定，自難認有權利濫用情事。上訴人

主張：被上訴人未填具系爭評核表，亦未向伊提示證據或考

評，並未告知伊具體理由，為權利濫用，不生終止系爭勞動

契約之效力云云，並無可採。

　㈥準此，被上訴人於試用期間，經觀察上訴人之工作態度、能

力等有關工作之特質，並予以考核後，認非屬該公司適格員

工，於111年10月31日以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為由，終止系

爭勞動契約為合法有效，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

在，並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11年11月1日起按月於次月5日給

付薪資6萬元，要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本文規定，請

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依系爭勞動契約之約定，請

求被上訴人應自111年11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前1日止，按

月於次月5日給付上訴人6萬元，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從

而，原審就此部分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

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

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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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5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鍾素鳳

                              法  官  郭俊德

                              法  官  楊雅清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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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106號
上  訴  人  周信頡   
訴訟代理人  王崇宇律師
被上訴人    山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人豪  
訴訟代理人  林俊儀律師
            王瑜玲律師
            楊善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6月6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2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下同)111年10月25日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法務課長職務，並簽署受僱契約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約定試用期3個月，每月薪資新台幣(下同)6萬元，詎被上訴人未經考評程序，亦未告知具體事由，即於111年10月31日以伊於試用期間經考核有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所定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為由，終止系爭勞動契約。惟伊並無被上訴人所稱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有權利濫用之情，自不生效力。被上訴人未經預告，違法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伊於111年11月2日以板橋中正路郵局124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伊願繼續提供勞務，請恢復兩造間僱傭關係，惟被上訴人拒絕受領勞務等情。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本文規定，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依系爭勞動契約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11年11月1日起至伊復職前1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伊6萬元等語(上訴人提起上訴後，於本院減縮上訴聲明，見本院卷第249頁，逾上開請求部分，非屬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敘)。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未依系爭勞動契約第6條約定，經其直屬上司即伊之副總經理(下稱副總)於111年10月26日獲准請事假，111年10月27日竟曠職未到，復未依上開約定事後補正請假手續。又伊之稽核經理於111年10月28日交辦上訴人撰擬員工培訓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上訴人逕交辦予其下屬即訴外人莊幸籍完成，且未盡督導訂正之責，致完成之工作無法使用，專業能力不足。另上訴人工作態度不佳，於111年10月28日工作會議對伊公司副總叫囂「你不講話就出去」，並有上班時間睡覺之情，因此未達考核標準，而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伊於上訴人試用期間得隨時終止契約，無須具備勞基法之法定終止事由，伊並無權利濫用，兩造間僱傭關係已合法終止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前揭之訴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㈢項之訴部分均廢棄。㈡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㈢被上訴人應自111年11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上訴人6萬元。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80-181頁、第221-222頁)：
  ㈠上訴人於111年10月25日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法務課長，約定3個月試用期，試用期間每月薪資為6萬元，試用期滿薪資為6萬5,000元，有系爭勞動契約影本可憑(見本院卷第139頁)。
  ㈡被上訴人於111年10月31日通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以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為由，於終止系爭勞動契約，被上訴人通知上訴人終止試用期時，並無填載試用期間之書面評核表，用以考核上訴人在試用期間之工作表現，亦無提示證明或考核文件予上訴人知悉。
　㈢上訴人於111年11月2日寄發系爭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請求恢復兩造間僱傭關係，有系爭存證信函影本可憑(見原審卷第25頁)。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次按勞動契約附有合理試用期間之約款者，雇主得於試用期間內，觀察該求職者業務之能力、操守、適應企業文化及應對態度，本於具體之事實而為客觀之評價，判斷該求職者是否為適格員工，如不適格，雇主於試用期間或期滿後終止勞動契約，於未濫用權利之情形下，其終止勞動契約具正當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2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試用期間，係基於勞雇雙方同意，於進入長期正式關係前嵌入一段彼此觀察猶豫期間，讓雇主能藉此期間觀察勞工之工作態度、性格、技術、能力等有關工作之特質，再藉以決定是否在試用期間後繼續僱用該勞工。從勞工的角度，則是給予勞工實際進入職場瞭解、熟悉工作環境、企業文化的機會，讓勞雇雙方確知彼此情況，再詳實考量是否願與對方進一步締結永續性之勞動關係(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374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雇主於試用期間內綜合判斷求職者對企業之發展是否適格，如不適格，即得於試用期滿前，未濫用權利情形下，隨時終止勞動契約。
　㈡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未依系爭勞動契約第6條約定，經副總於111年10月26日允許請事假，逕於111年10月27日上午未到班，事後復未依上開約定補正請假手續，有曠職之情等語。經查：
　⒈系爭勞動契約第6條約定：「請假：乙方(即上訴人)在職期間得依左列規定給假，但應事先依甲方(即被上訴人)規定辦理請假手續並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經甲方核准後始得離去，如係偶發事件不及事先請假時，應先以電話通知或委託他人代辦，但事後應提出證明文件，辦理請假手續，否則應一律以曠工論...」(見本院卷第139頁)，上訴人於111年10月25日入職報到時，業於系爭勞動契約簽名確認，堪認上訴人明知被上訴人關於請事假之規範，倘非事前准假，縱為緊急事件，仍應先以電話通知或委請他人代為請假，事後再補正證明文件，以完成請假流程。
　⒉上訴人主張：伊為新進員工，111年10月26日尚無法登入請假系統，且於同日無法聯繫上副總，因此伊告知副總之秘書張育慈將於111年10月27日請假，並非無故曠職云云。然據證人張育慈證稱：伊自000年0月間起迄至000年0月間止，擔任被上訴人公司副總秘書一職，因於111年年底有多位新進員工到職，伊已記不起來上訴人是否有請伊向副總轉達請假，若新進員工向伊表示要請假，因新進員工不一定可以進入公司請假系統，伊會告知要請假之新進員工直接以電子郵件告知副總，假別為事假者，副總要求要在前一日請假，若為急事，須親自告知副總，經副總同意後，始可事後補正請假手續，假別為病假或其他者，新進人員無法請假系統時，可以直接以電子郵件予副總，副總之電子郵件信箱有登載在公司官網，亦可向伊索取，上訴人係擔任法務課課長，因法務部經理從缺，所以上訴人必須經由副總批准請假等語(見本院卷第172-173頁)，可認上訴人須先獲副總同意始可請事假，副總秘書張育慈並無代副總否准之權限，且張育慈並未幫忙員工向副總轉達請假，員工仍應自行向副總為請假之意思表示。況上訴人若因急事須臨時請假，依系爭勞動契約第6條約定，本應先致電告知副總，而非告知無准否請假權限之秘書，而上訴人亦知副總之聯絡方式，此由副總曾於111年10月24日寄發簡訊予上訴人一情即明(見本院卷第211頁)，上訴人於111年10月26日致電或寄發簡訊予副總表示請事假之意並無困難。再者，縱上訴人曾告知張育慈其欲於111年10月27日請假，然依上開證詞可明張育慈並無同意代他人辦理請假程序，上訴人辯以其已告知副總秘書於111年10月27日上午要請假，並無曠職云云，核與系爭勞動契約第6條約定不符，要難認上訴人前開主張可採。
　⒊上訴人主張：因被上訴人旋於111年10月31將伊解僱，致伊未及補正請假手續，伊非不補正請假手續云云。經查，上訴人係於111年10月27日上午帶同其女兒前往亞東醫院復健，有亞東醫院復健科登記卡影本可憑(見本院卷第91頁)，而上訴人自承：伊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有至公司上班，然並未找副總告知請假一事，伊於111年10月28日已可登入請假系統，伊有提出事假之申請等語(見本院卷第174-175頁)，並有被上訴人公司之請假系統畫面截圖影本可憑(見本院卷第215頁、第253-255頁)，堪認被上訴人於111年10月28日有進入請假系統補登其於111年10月27日上午請事假一情。然上訴人事前未依系爭勞動契約第6條約定告知副總，復未委託他人代辦，已違反系爭勞動契約如前所述，嗣上訴人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返回公司上班後，迄至被上訴人於111年10月31日通知解僱前為止，上訴人並未提出任何證明文件，以完成請假之流程，為上訴人所不否認(見本院卷第220頁)，而上訴人於本院所提出之亞東醫院復健科登記卡(見本院卷第91頁)乃上訴人之女前往復健時應隨身攜帶之文件，上訴人自得即時提出予被上訴人，供作為其請事假之證明文件，上訴人卻未為之，則依系爭勞動契約第6條約定，上訴人既未完成請假流程，其於111年10月27日上午曠職一節，應可認定。上訴人主張：伊有告知副總秘書要請假，並非曠職云云，自無可採。
　㈢被上訴人抗辯：伊之稽核經理於111年10月28日交辦上訴人撰擬系爭協議書，上訴人交辦其下屬莊幸籍完成，卻未盡監督、改正之責，致所完成之工作無法使用，專業能力不足等語。經查，依據被上訴人新進人員試用期間評核表(下稱系爭評核表)，考核項目第2點「工作質量」，評核標準為處理業務能掌握品質及時效，臨時交辦事項亦能依限完成；第3點「專業知識及運用」，評核標準為嫻熟工作相關專業知識，並能充分運用，具問題解決能力及分析判斷力(見本院卷第109頁)，堪認被上訴人於試用期間考核項目包括上訴人之專業能力是否符於上開評核標準。而據證人即稽核經理吳昆霖證稱：伊有請上訴人幫忙擬合約，上訴人交辦其下屬，並沒有親自撰寫合約等語(見原審卷第129頁)，加以被上訴人亦不爭執係由上訴人交辦莊幸籍完成系爭協議書擬稿之工作(見本院卷第174頁)，堪認上訴人就稽核經理交辦撰擬系爭協議書工作交由其下屬莊幸籍完成工作。復據上訴人自承：伊當時無word可用，所以請莊幸籍就系爭協議書內容再與交辦之稽核經理確認，有些部分有請莊幸籍再想一下，基本上沒有明顯錯誤，伊就會同意通過等語(見本院卷第176頁)，可知上訴人並未與稽核經理確認系爭協議書內容是否符合其需求，亦未給予莊幸籍指導建議，僅請莊幸籍自行思考並再與稽核經理確認內容，然上訴人係法務課長，對被上訴人公司之合約擬稿工作縱無須親自完成，仍應負監督、改正責任，且稽核經理係將撰擬合約之工作交由斯時法務部門最高主管即上訴人負責，上訴人本應自行與稽核經理確認系爭協議書之內容，再給予莊幸籍修改之建議，上訴人卻未與需求單位為任何溝通討論，逕將撰擬系爭協議書之工作交由下屬完成後，即將之提交予稽核經理，致所完成之工作無法使用，稽核經理僅得另交由資深法務即訴外人林嘉緯以完成系爭協議書，有上訴人交付之擬稿、被上訴人正式施行之系爭協議書等影本可憑(見本院卷第111-115頁)，則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之專業能力不符系爭評核表第2點、第3點所定標準，而不能勝任工作等語，核屬有據。　　
  ㈣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上班期間睡覺，於工作會議中對主管叫囂，工作態度不佳等語。經查，系爭評核表考核項目第4點「學習態度」，評核標準為富主動學習精神，虛心接受同事、主管指導，積極參與討論(見原審卷第109頁)，堪認上訴人之學習態度亦為被上訴人於試用期間所考核事項。而據證人即被上訴人之人資副理陳依利證稱：伊與上訴人及主管第1次開會時，上訴人手指著副總說話，讓人感到不舒服，後來第2次會議，副總沒有講話，上訴人手指向副總並稱「如果不講話，請副總出去」，讓伊與稽核經理感受不好，認為上訴人頤指氣使；伊有看過上訴人在上班時間睡覺，伊去開會回來時，看到上訴人仰頭睡覺，不知睡了多久，上訴人身為主管，不應該有這樣的表現等語(見原審卷第132-133頁)，並有上訴人睡覺之照片可憑(見原審卷第67頁)，堪認上訴人有於上班期間睡覺，且對主管態度不佳之情事。至於上訴人主張：伊對於副總態度不佳並非於111年10月28日會議中，伊係在111年10月31日被通知解僱後，始對副總稱「如果不講話，請副總出去」等語(見本院卷第175頁)，縱上開情事並非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惟證人陳依利已證稱上訴人係於工作會議中對副總態度不佳，且上訴人有於上班時間睡覺之行為，如前所述，仍不影響上訴人工作態度不佳，不符系爭評核表評核項目第4點評核標準之認定。
　㈤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填寫考核表，通知資遣伊時，亦未告知事由，並未合法解僱，係屬權利濫用云云。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民法第14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48條係規定行使權利，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而茍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05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被上訴人以上開客觀事實認定上訴人不適任，已難認有權利濫用情形，況上訴人自承：副總、陳依利、稽核經理於111年10月31日會議時通知解僱伊，陳依利有告知伊事由係上班睡覺及不符公司政策等語(見原審卷第135-136頁)，要難謂被上訴人未告知上訴人解僱事由。又被上訴人雖未告知上訴人考核結果為上訴人有曠職、專業能力不足、對主管態度不佳等情節，然試用期間本在給予雇主觀察求職者業務之能力、操守、適應企業文化及應對態度，上訴人於試用期間既有上開專業能力不足及工作態度不佳等情事，即與系爭評核表所定標準不符，被上訴人已告知上訴人其於上班時間睡覺及所為與被上訴人公司政策不合，而任用通知單關於任用條件載明試用期經考核通過始予以正式錄用(見原審卷第19頁)，上訴人既為試用期間之員工，被上訴人本得以較大彈性認定上訴人是否適任工作並行使解僱權，並無預告期間及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之適用，倘經考核為不適任，本得不經預告隨時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則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有前述曠職、專業能力不足、態度不佳，甚至上班睡覺等情，認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而終止系爭勞動契約，應認生合法終止之效力。是以，被上訴人於試用期間以上開合理之考核項目，觀察上訴人各方面表現，綜合判斷後，認定其試用成績不及格，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縱未填具考核書面，仍無礙被上訴人係權利正當行使之認定，自難認有權利濫用情事。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填具系爭評核表，亦未向伊提示證據或考評，並未告知伊具體理由，為權利濫用，不生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效力云云，並無可採。
　㈥準此，被上訴人於試用期間，經觀察上訴人之工作態度、能力等有關工作之特質，並予以考核後，認非屬該公司適格員工，於111年10月31日以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為由，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為合法有效，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11年11月1日起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薪資6萬元，要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本文規定，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依系爭勞動契約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11年11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前1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上訴人6萬元，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從而，原審就此部分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5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鍾素鳳
                              法  官  郭俊德
                              法  官  楊雅清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惠娟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106號

上  訴  人  周信頡   

訴訟代理人  王崇宇律師

被上訴人    山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人豪  

訴訟代理人  林俊儀律師

            王瑜玲律師

            楊善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2年6月6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236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下同)111年10月25日受僱於被上訴

    人擔任法務課長職務，並簽署受僱契約書(下稱系爭勞動契

    約)，約定試用期3個月，每月薪資新台幣(下同)6萬元，詎

    被上訴人未經考評程序，亦未告知具體事由，即於111年10

    月31日以伊於試用期間經考核有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

    11條第5款所定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為由，終止系爭勞動契

    約。惟伊並無被上訴人所稱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被上訴人

    終止系爭勞動契約有權利濫用之情，自不生效力。被上訴人

    未經預告，違法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伊於111年11月2日以板

    橋中正路郵局124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通知被上

    訴人伊願繼續提供勞務，請恢復兩造間僱傭關係，惟被上訴

    人拒絕受領勞務等情。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本文規

    定，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依系爭勞動契約之約

    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11年11月1日起至伊復職前1日止，

    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伊6萬元等語(上訴人提起上訴後，於本

    院減縮上訴聲明，見本院卷第249頁，逾上開請求部分，非

    屬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敘)。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未依系爭勞動契約第6條約定，經其

    直屬上司即伊之副總經理(下稱副總)於111年10月26日獲准

    請事假，111年10月27日竟曠職未到，復未依上開約定事後

    補正請假手續。又伊之稽核經理於111年10月28日交辦上訴

    人撰擬員工培訓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上訴人逕交辦予

    其下屬即訴外人莊幸籍完成，且未盡督導訂正之責，致完成

    之工作無法使用，專業能力不足。另上訴人工作態度不佳，

    於111年10月28日工作會議對伊公司副總叫囂「你不講話就

    出去」，並有上班時間睡覺之情，因此未達考核標準，而有

    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伊於上訴人試用期間得隨時終止契約，

    無須具備勞基法之法定終止事由，伊並無權利濫用，兩造間

    僱傭關係已合法終止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前揭之訴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

    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㈢項之訴部

    分均廢棄。㈡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㈢被上訴人應自111

    年11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

    上訴人6萬元。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80-181頁、第221-222頁)：

  ㈠上訴人於111年10月25日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法務課長，約定

    3個月試用期，試用期間每月薪資為6萬元，試用期滿薪資為

    6萬5,000元，有系爭勞動契約影本可憑(見本院卷第139頁)

    。

  ㈡被上訴人於111年10月31日通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

    以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為由，於終止系爭勞動契約，被上訴

    人通知上訴人終止試用期時，並無填載試用期間之書面評核

    表，用以考核上訴人在試用期間之工作表現，亦無提示證明

    或考核文件予上訴人知悉。

　㈢上訴人於111年11月2日寄發系爭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請求恢

    復兩造間僱傭關係，有系爭存證信函影本可憑(見原審卷第2

    5頁)。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終止勞

    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次按勞動契約附有

    合理試用期間之約款者，雇主得於試用期間內，觀察該求職

    者業務之能力、操守、適應企業文化及應對態度，本於具體

    之事實而為客觀之評價，判斷該求職者是否為適格員工，如

    不適格，雇主於試用期間或期滿後終止勞動契約，於未濫用

    權利之情形下，其終止勞動契約具正當性(最高法院109年度

    台上字第272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試用期間，係基於勞雇

    雙方同意，於進入長期正式關係前嵌入一段彼此觀察猶豫期

    間，讓雇主能藉此期間觀察勞工之工作態度、性格、技術、

    能力等有關工作之特質，再藉以決定是否在試用期間後繼續

    僱用該勞工。從勞工的角度，則是給予勞工實際進入職場瞭

    解、熟悉工作環境、企業文化的機會，讓勞雇雙方確知彼此

    情況，再詳實考量是否願與對方進一步締結永續性之勞動關

    係(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374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

    雇主於試用期間內綜合判斷求職者對企業之發展是否適格，

    如不適格，即得於試用期滿前，未濫用權利情形下，隨時終

    止勞動契約。

　㈡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未依系爭勞動契約第6條約定，經副總

    於111年10月26日允許請事假，逕於111年10月27日上午未到

    班，事後復未依上開約定補正請假手續，有曠職之情等語。

    經查：

　⒈系爭勞動契約第6條約定：「請假：乙方(即上訴人)在職期間

    得依左列規定給假，但應事先依甲方(即被上訴人)規定辦理

    請假手續並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經甲方核准後始得離去，如

    係偶發事件不及事先請假時，應先以電話通知或委託他人代

    辦，但事後應提出證明文件，辦理請假手續，否則應一律以

    曠工論...」(見本院卷第139頁)，上訴人於111年10月25日

    入職報到時，業於系爭勞動契約簽名確認，堪認上訴人明知

    被上訴人關於請事假之規範，倘非事前准假，縱為緊急事件

    ，仍應先以電話通知或委請他人代為請假，事後再補正證明

    文件，以完成請假流程。

　⒉上訴人主張：伊為新進員工，111年10月26日尚無法登入請假

    系統，且於同日無法聯繫上副總，因此伊告知副總之秘書張

    育慈將於111年10月27日請假，並非無故曠職云云。然據證

    人張育慈證稱：伊自000年0月間起迄至000年0月間止，擔任

    被上訴人公司副總秘書一職，因於111年年底有多位新進員

    工到職，伊已記不起來上訴人是否有請伊向副總轉達請假，

    若新進員工向伊表示要請假，因新進員工不一定可以進入公

    司請假系統，伊會告知要請假之新進員工直接以電子郵件告

    知副總，假別為事假者，副總要求要在前一日請假，若為急

    事，須親自告知副總，經副總同意後，始可事後補正請假手

    續，假別為病假或其他者，新進人員無法請假系統時，可以

    直接以電子郵件予副總，副總之電子郵件信箱有登載在公司

    官網，亦可向伊索取，上訴人係擔任法務課課長，因法務部

    經理從缺，所以上訴人必須經由副總批准請假等語(見本院

    卷第172-173頁)，可認上訴人須先獲副總同意始可請事假，

    副總秘書張育慈並無代副總否准之權限，且張育慈並未幫忙

    員工向副總轉達請假，員工仍應自行向副總為請假之意思表

    示。況上訴人若因急事須臨時請假，依系爭勞動契約第6條

    約定，本應先致電告知副總，而非告知無准否請假權限之秘

    書，而上訴人亦知副總之聯絡方式，此由副總曾於111年10

    月24日寄發簡訊予上訴人一情即明(見本院卷第211頁)，上

    訴人於111年10月26日致電或寄發簡訊予副總表示請事假之

    意並無困難。再者，縱上訴人曾告知張育慈其欲於111年10

    月27日請假，然依上開證詞可明張育慈並無同意代他人辦理

    請假程序，上訴人辯以其已告知副總秘書於111年10月27日

    上午要請假，並無曠職云云，核與系爭勞動契約第6條約定

    不符，要難認上訴人前開主張可採。

　⒊上訴人主張：因被上訴人旋於111年10月31將伊解僱，致伊未

    及補正請假手續，伊非不補正請假手續云云。經查，上訴人

    係於111年10月27日上午帶同其女兒前往亞東醫院復健，有

    亞東醫院復健科登記卡影本可憑(見本院卷第91頁)，而上訴

    人自承：伊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有至公司上班，然並未找

    副總告知請假一事，伊於111年10月28日已可登入請假系統

    ，伊有提出事假之申請等語(見本院卷第174-175頁)，並有

    被上訴人公司之請假系統畫面截圖影本可憑(見本院卷第215

    頁、第253-255頁)，堪認被上訴人於111年10月28日有進入

    請假系統補登其於111年10月27日上午請事假一情。然上訴

    人事前未依系爭勞動契約第6條約定告知副總，復未委託他

    人代辦，已違反系爭勞動契約如前所述，嗣上訴人於000年0

    0月00日下午返回公司上班後，迄至被上訴人於111年10月31

    日通知解僱前為止，上訴人並未提出任何證明文件，以完成

    請假之流程，為上訴人所不否認(見本院卷第220頁)，而上

    訴人於本院所提出之亞東醫院復健科登記卡(見本院卷第91

    頁)乃上訴人之女前往復健時應隨身攜帶之文件，上訴人自

    得即時提出予被上訴人，供作為其請事假之證明文件，上訴

    人卻未為之，則依系爭勞動契約第6條約定，上訴人既未完

    成請假流程，其於111年10月27日上午曠職一節，應可認定

    。上訴人主張：伊有告知副總秘書要請假，並非曠職云云，

    自無可採。

　㈢被上訴人抗辯：伊之稽核經理於111年10月28日交辦上訴人撰

    擬系爭協議書，上訴人交辦其下屬莊幸籍完成，卻未盡監督

    、改正之責，致所完成之工作無法使用，專業能力不足等語

    。經查，依據被上訴人新進人員試用期間評核表(下稱系爭

    評核表)，考核項目第2點「工作質量」，評核標準為處理業

    務能掌握品質及時效，臨時交辦事項亦能依限完成；第3點

    「專業知識及運用」，評核標準為嫻熟工作相關專業知識，

    並能充分運用，具問題解決能力及分析判斷力(見本院卷第1

    09頁)，堪認被上訴人於試用期間考核項目包括上訴人之專

    業能力是否符於上開評核標準。而據證人即稽核經理吳昆霖

    證稱：伊有請上訴人幫忙擬合約，上訴人交辦其下屬，並沒

    有親自撰寫合約等語(見原審卷第129頁)，加以被上訴人亦

    不爭執係由上訴人交辦莊幸籍完成系爭協議書擬稿之工作(

    見本院卷第174頁)，堪認上訴人就稽核經理交辦撰擬系爭協

    議書工作交由其下屬莊幸籍完成工作。復據上訴人自承：伊

    當時無word可用，所以請莊幸籍就系爭協議書內容再與交辦

    之稽核經理確認，有些部分有請莊幸籍再想一下，基本上沒

    有明顯錯誤，伊就會同意通過等語(見本院卷第176頁)，可

    知上訴人並未與稽核經理確認系爭協議書內容是否符合其需

    求，亦未給予莊幸籍指導建議，僅請莊幸籍自行思考並再與

    稽核經理確認內容，然上訴人係法務課長，對被上訴人公司

    之合約擬稿工作縱無須親自完成，仍應負監督、改正責任，

    且稽核經理係將撰擬合約之工作交由斯時法務部門最高主管

    即上訴人負責，上訴人本應自行與稽核經理確認系爭協議書

    之內容，再給予莊幸籍修改之建議，上訴人卻未與需求單位

    為任何溝通討論，逕將撰擬系爭協議書之工作交由下屬完成

    後，即將之提交予稽核經理，致所完成之工作無法使用，稽

    核經理僅得另交由資深法務即訴外人林嘉緯以完成系爭協議

    書，有上訴人交付之擬稿、被上訴人正式施行之系爭協議書

    等影本可憑(見本院卷第111-115頁)，則被上訴人抗辯：上

    訴人之專業能力不符系爭評核表第2點、第3點所定標準，而

    不能勝任工作等語，核屬有據。　　

  ㈣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上班期間睡覺，於工作會議中對主

    管叫囂，工作態度不佳等語。經查，系爭評核表考核項目第

    4點「學習態度」，評核標準為富主動學習精神，虛心接受

    同事、主管指導，積極參與討論(見原審卷第109頁)，堪認

    上訴人之學習態度亦為被上訴人於試用期間所考核事項。而

    據證人即被上訴人之人資副理陳依利證稱：伊與上訴人及主

    管第1次開會時，上訴人手指著副總說話，讓人感到不舒服

    ，後來第2次會議，副總沒有講話，上訴人手指向副總並稱

    「如果不講話，請副總出去」，讓伊與稽核經理感受不好，

    認為上訴人頤指氣使；伊有看過上訴人在上班時間睡覺，伊

    去開會回來時，看到上訴人仰頭睡覺，不知睡了多久，上訴

    人身為主管，不應該有這樣的表現等語(見原審卷第132-133

    頁)，並有上訴人睡覺之照片可憑(見原審卷第67頁)，堪認

    上訴人有於上班期間睡覺，且對主管態度不佳之情事。至於

    上訴人主張：伊對於副總態度不佳並非於111年10月28日會

    議中，伊係在111年10月31日被通知解僱後，始對副總稱「

    如果不講話，請副總出去」等語(見本院卷第175頁)，縱上

    開情事並非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惟證人陳依利已證稱上

    訴人係於工作會議中對副總態度不佳，且上訴人有於上班時

    間睡覺之行為，如前所述，仍不影響上訴人工作態度不佳，

    不符系爭評核表評核項目第4點評核標準之認定。

　㈤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填寫考核表，通知資遣伊時，亦未

    告知事由，並未合法解僱，係屬權利濫用云云。按權利之行

    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民法第

    14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48條係規定行使權利，不

    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

    喪失利益，而茍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

    範圍之內(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05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被上訴人以上開客觀事實認定上訴人不適任，已難認有權

    利濫用情形，況上訴人自承：副總、陳依利、稽核經理於11

    1年10月31日會議時通知解僱伊，陳依利有告知伊事由係上

    班睡覺及不符公司政策等語(見原審卷第135-136頁)，要難

    謂被上訴人未告知上訴人解僱事由。又被上訴人雖未告知上

    訴人考核結果為上訴人有曠職、專業能力不足、對主管態度

    不佳等情節，然試用期間本在給予雇主觀察求職者業務之能

    力、操守、適應企業文化及應對態度，上訴人於試用期間既

    有上開專業能力不足及工作態度不佳等情事，即與系爭評核

    表所定標準不符，被上訴人已告知上訴人其於上班時間睡覺

    及所為與被上訴人公司政策不合，而任用通知單關於任用條

    件載明試用期經考核通過始予以正式錄用(見原審卷第19頁)

    ，上訴人既為試用期間之員工，被上訴人本得以較大彈性認

    定上訴人是否適任工作並行使解僱權，並無預告期間及解僱

    最後手段性原則之適用，倘經考核為不適任，本得不經預告

    隨時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則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有前述曠職、

    專業能力不足、態度不佳，甚至上班睡覺等情，認上訴人不

    能勝任工作，而終止系爭勞動契約，應認生合法終止之效力

    。是以，被上訴人於試用期間以上開合理之考核項目，觀察

    上訴人各方面表現，綜合判斷後，認定其試用成績不及格，

    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縱未填具考核書面，仍無礙被上訴人係

    權利正當行使之認定，自難認有權利濫用情事。上訴人主張

    ：被上訴人未填具系爭評核表，亦未向伊提示證據或考評，

    並未告知伊具體理由，為權利濫用，不生終止系爭勞動契約

    之效力云云，並無可採。

　㈥準此，被上訴人於試用期間，經觀察上訴人之工作態度、能

    力等有關工作之特質，並予以考核後，認非屬該公司適格員

    工，於111年10月31日以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為由，終止系

    爭勞動契約為合法有效，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

    在，並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11年11月1日起按月於次月5日給

    付薪資6萬元，要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本文規定，請

    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依系爭勞動契約之約定，請

    求被上訴人應自111年11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前1日止，按

    月於次月5日給付上訴人6萬元，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從而

    ，原審就此部分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

    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

    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5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鍾素鳳

                              法  官  郭俊德

                              法  官  楊雅清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惠娟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106號

上  訴  人  周信頡   

訴訟代理人  王崇宇律師

被上訴人    山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人豪  

訴訟代理人  林俊儀律師

            王瑜玲律師

            楊善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6月6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2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下同)111年10月25日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法務課長職務，並簽署受僱契約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約定試用期3個月，每月薪資新台幣(下同)6萬元，詎被上訴人未經考評程序，亦未告知具體事由，即於111年10月31日以伊於試用期間經考核有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所定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為由，終止系爭勞動契約。惟伊並無被上訴人所稱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有權利濫用之情，自不生效力。被上訴人未經預告，違法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伊於111年11月2日以板橋中正路郵局124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伊願繼續提供勞務，請恢復兩造間僱傭關係，惟被上訴人拒絕受領勞務等情。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本文規定，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依系爭勞動契約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11年11月1日起至伊復職前1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伊6萬元等語(上訴人提起上訴後，於本院減縮上訴聲明，見本院卷第249頁，逾上開請求部分，非屬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敘)。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未依系爭勞動契約第6條約定，經其直屬上司即伊之副總經理(下稱副總)於111年10月26日獲准請事假，111年10月27日竟曠職未到，復未依上開約定事後補正請假手續。又伊之稽核經理於111年10月28日交辦上訴人撰擬員工培訓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上訴人逕交辦予其下屬即訴外人莊幸籍完成，且未盡督導訂正之責，致完成之工作無法使用，專業能力不足。另上訴人工作態度不佳，於111年10月28日工作會議對伊公司副總叫囂「你不講話就出去」，並有上班時間睡覺之情，因此未達考核標準，而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伊於上訴人試用期間得隨時終止契約，無須具備勞基法之法定終止事由，伊並無權利濫用，兩造間僱傭關係已合法終止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前揭之訴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㈢項之訴部分均廢棄。㈡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㈢被上訴人應自111年11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上訴人6萬元。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80-181頁、第221-222頁)：

  ㈠上訴人於111年10月25日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法務課長，約定3個月試用期，試用期間每月薪資為6萬元，試用期滿薪資為6萬5,000元，有系爭勞動契約影本可憑(見本院卷第139頁)。

  ㈡被上訴人於111年10月31日通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以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為由，於終止系爭勞動契約，被上訴人通知上訴人終止試用期時，並無填載試用期間之書面評核表，用以考核上訴人在試用期間之工作表現，亦無提示證明或考核文件予上訴人知悉。

　㈢上訴人於111年11月2日寄發系爭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請求恢復兩造間僱傭關係，有系爭存證信函影本可憑(見原審卷第25頁)。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次按勞動契約附有合理試用期間之約款者，雇主得於試用期間內，觀察該求職者業務之能力、操守、適應企業文化及應對態度，本於具體之事實而為客觀之評價，判斷該求職者是否為適格員工，如不適格，雇主於試用期間或期滿後終止勞動契約，於未濫用權利之情形下，其終止勞動契約具正當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2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試用期間，係基於勞雇雙方同意，於進入長期正式關係前嵌入一段彼此觀察猶豫期間，讓雇主能藉此期間觀察勞工之工作態度、性格、技術、能力等有關工作之特質，再藉以決定是否在試用期間後繼續僱用該勞工。從勞工的角度，則是給予勞工實際進入職場瞭解、熟悉工作環境、企業文化的機會，讓勞雇雙方確知彼此情況，再詳實考量是否願與對方進一步締結永續性之勞動關係(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374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雇主於試用期間內綜合判斷求職者對企業之發展是否適格，如不適格，即得於試用期滿前，未濫用權利情形下，隨時終止勞動契約。

　㈡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未依系爭勞動契約第6條約定，經副總於111年10月26日允許請事假，逕於111年10月27日上午未到班，事後復未依上開約定補正請假手續，有曠職之情等語。經查：

　⒈系爭勞動契約第6條約定：「請假：乙方(即上訴人)在職期間得依左列規定給假，但應事先依甲方(即被上訴人)規定辦理請假手續並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經甲方核准後始得離去，如係偶發事件不及事先請假時，應先以電話通知或委託他人代辦，但事後應提出證明文件，辦理請假手續，否則應一律以曠工論...」(見本院卷第139頁)，上訴人於111年10月25日入職報到時，業於系爭勞動契約簽名確認，堪認上訴人明知被上訴人關於請事假之規範，倘非事前准假，縱為緊急事件，仍應先以電話通知或委請他人代為請假，事後再補正證明文件，以完成請假流程。

　⒉上訴人主張：伊為新進員工，111年10月26日尚無法登入請假系統，且於同日無法聯繫上副總，因此伊告知副總之秘書張育慈將於111年10月27日請假，並非無故曠職云云。然據證人張育慈證稱：伊自000年0月間起迄至000年0月間止，擔任被上訴人公司副總秘書一職，因於111年年底有多位新進員工到職，伊已記不起來上訴人是否有請伊向副總轉達請假，若新進員工向伊表示要請假，因新進員工不一定可以進入公司請假系統，伊會告知要請假之新進員工直接以電子郵件告知副總，假別為事假者，副總要求要在前一日請假，若為急事，須親自告知副總，經副總同意後，始可事後補正請假手續，假別為病假或其他者，新進人員無法請假系統時，可以直接以電子郵件予副總，副總之電子郵件信箱有登載在公司官網，亦可向伊索取，上訴人係擔任法務課課長，因法務部經理從缺，所以上訴人必須經由副總批准請假等語(見本院卷第172-173頁)，可認上訴人須先獲副總同意始可請事假，副總秘書張育慈並無代副總否准之權限，且張育慈並未幫忙員工向副總轉達請假，員工仍應自行向副總為請假之意思表示。況上訴人若因急事須臨時請假，依系爭勞動契約第6條約定，本應先致電告知副總，而非告知無准否請假權限之秘書，而上訴人亦知副總之聯絡方式，此由副總曾於111年10月24日寄發簡訊予上訴人一情即明(見本院卷第211頁)，上訴人於111年10月26日致電或寄發簡訊予副總表示請事假之意並無困難。再者，縱上訴人曾告知張育慈其欲於111年10月27日請假，然依上開證詞可明張育慈並無同意代他人辦理請假程序，上訴人辯以其已告知副總秘書於111年10月27日上午要請假，並無曠職云云，核與系爭勞動契約第6條約定不符，要難認上訴人前開主張可採。

　⒊上訴人主張：因被上訴人旋於111年10月31將伊解僱，致伊未及補正請假手續，伊非不補正請假手續云云。經查，上訴人係於111年10月27日上午帶同其女兒前往亞東醫院復健，有亞東醫院復健科登記卡影本可憑(見本院卷第91頁)，而上訴人自承：伊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有至公司上班，然並未找副總告知請假一事，伊於111年10月28日已可登入請假系統，伊有提出事假之申請等語(見本院卷第174-175頁)，並有被上訴人公司之請假系統畫面截圖影本可憑(見本院卷第215頁、第253-255頁)，堪認被上訴人於111年10月28日有進入請假系統補登其於111年10月27日上午請事假一情。然上訴人事前未依系爭勞動契約第6條約定告知副總，復未委託他人代辦，已違反系爭勞動契約如前所述，嗣上訴人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返回公司上班後，迄至被上訴人於111年10月31日通知解僱前為止，上訴人並未提出任何證明文件，以完成請假之流程，為上訴人所不否認(見本院卷第220頁)，而上訴人於本院所提出之亞東醫院復健科登記卡(見本院卷第91頁)乃上訴人之女前往復健時應隨身攜帶之文件，上訴人自得即時提出予被上訴人，供作為其請事假之證明文件，上訴人卻未為之，則依系爭勞動契約第6條約定，上訴人既未完成請假流程，其於111年10月27日上午曠職一節，應可認定。上訴人主張：伊有告知副總秘書要請假，並非曠職云云，自無可採。

　㈢被上訴人抗辯：伊之稽核經理於111年10月28日交辦上訴人撰擬系爭協議書，上訴人交辦其下屬莊幸籍完成，卻未盡監督、改正之責，致所完成之工作無法使用，專業能力不足等語。經查，依據被上訴人新進人員試用期間評核表(下稱系爭評核表)，考核項目第2點「工作質量」，評核標準為處理業務能掌握品質及時效，臨時交辦事項亦能依限完成；第3點「專業知識及運用」，評核標準為嫻熟工作相關專業知識，並能充分運用，具問題解決能力及分析判斷力(見本院卷第109頁)，堪認被上訴人於試用期間考核項目包括上訴人之專業能力是否符於上開評核標準。而據證人即稽核經理吳昆霖證稱：伊有請上訴人幫忙擬合約，上訴人交辦其下屬，並沒有親自撰寫合約等語(見原審卷第129頁)，加以被上訴人亦不爭執係由上訴人交辦莊幸籍完成系爭協議書擬稿之工作(見本院卷第174頁)，堪認上訴人就稽核經理交辦撰擬系爭協議書工作交由其下屬莊幸籍完成工作。復據上訴人自承：伊當時無word可用，所以請莊幸籍就系爭協議書內容再與交辦之稽核經理確認，有些部分有請莊幸籍再想一下，基本上沒有明顯錯誤，伊就會同意通過等語(見本院卷第176頁)，可知上訴人並未與稽核經理確認系爭協議書內容是否符合其需求，亦未給予莊幸籍指導建議，僅請莊幸籍自行思考並再與稽核經理確認內容，然上訴人係法務課長，對被上訴人公司之合約擬稿工作縱無須親自完成，仍應負監督、改正責任，且稽核經理係將撰擬合約之工作交由斯時法務部門最高主管即上訴人負責，上訴人本應自行與稽核經理確認系爭協議書之內容，再給予莊幸籍修改之建議，上訴人卻未與需求單位為任何溝通討論，逕將撰擬系爭協議書之工作交由下屬完成後，即將之提交予稽核經理，致所完成之工作無法使用，稽核經理僅得另交由資深法務即訴外人林嘉緯以完成系爭協議書，有上訴人交付之擬稿、被上訴人正式施行之系爭協議書等影本可憑(見本院卷第111-115頁)，則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之專業能力不符系爭評核表第2點、第3點所定標準，而不能勝任工作等語，核屬有據。　　

  ㈣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上班期間睡覺，於工作會議中對主管叫囂，工作態度不佳等語。經查，系爭評核表考核項目第4點「學習態度」，評核標準為富主動學習精神，虛心接受同事、主管指導，積極參與討論(見原審卷第109頁)，堪認上訴人之學習態度亦為被上訴人於試用期間所考核事項。而據證人即被上訴人之人資副理陳依利證稱：伊與上訴人及主管第1次開會時，上訴人手指著副總說話，讓人感到不舒服，後來第2次會議，副總沒有講話，上訴人手指向副總並稱「如果不講話，請副總出去」，讓伊與稽核經理感受不好，認為上訴人頤指氣使；伊有看過上訴人在上班時間睡覺，伊去開會回來時，看到上訴人仰頭睡覺，不知睡了多久，上訴人身為主管，不應該有這樣的表現等語(見原審卷第132-133頁)，並有上訴人睡覺之照片可憑(見原審卷第67頁)，堪認上訴人有於上班期間睡覺，且對主管態度不佳之情事。至於上訴人主張：伊對於副總態度不佳並非於111年10月28日會議中，伊係在111年10月31日被通知解僱後，始對副總稱「如果不講話，請副總出去」等語(見本院卷第175頁)，縱上開情事並非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惟證人陳依利已證稱上訴人係於工作會議中對副總態度不佳，且上訴人有於上班時間睡覺之行為，如前所述，仍不影響上訴人工作態度不佳，不符系爭評核表評核項目第4點評核標準之認定。

　㈤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填寫考核表，通知資遣伊時，亦未告知事由，並未合法解僱，係屬權利濫用云云。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民法第14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48條係規定行使權利，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而茍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05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被上訴人以上開客觀事實認定上訴人不適任，已難認有權利濫用情形，況上訴人自承：副總、陳依利、稽核經理於111年10月31日會議時通知解僱伊，陳依利有告知伊事由係上班睡覺及不符公司政策等語(見原審卷第135-136頁)，要難謂被上訴人未告知上訴人解僱事由。又被上訴人雖未告知上訴人考核結果為上訴人有曠職、專業能力不足、對主管態度不佳等情節，然試用期間本在給予雇主觀察求職者業務之能力、操守、適應企業文化及應對態度，上訴人於試用期間既有上開專業能力不足及工作態度不佳等情事，即與系爭評核表所定標準不符，被上訴人已告知上訴人其於上班時間睡覺及所為與被上訴人公司政策不合，而任用通知單關於任用條件載明試用期經考核通過始予以正式錄用(見原審卷第19頁)，上訴人既為試用期間之員工，被上訴人本得以較大彈性認定上訴人是否適任工作並行使解僱權，並無預告期間及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之適用，倘經考核為不適任，本得不經預告隨時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則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有前述曠職、專業能力不足、態度不佳，甚至上班睡覺等情，認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而終止系爭勞動契約，應認生合法終止之效力。是以，被上訴人於試用期間以上開合理之考核項目，觀察上訴人各方面表現，綜合判斷後，認定其試用成績不及格，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縱未填具考核書面，仍無礙被上訴人係權利正當行使之認定，自難認有權利濫用情事。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填具系爭評核表，亦未向伊提示證據或考評，並未告知伊具體理由，為權利濫用，不生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效力云云，並無可採。

　㈥準此，被上訴人於試用期間，經觀察上訴人之工作態度、能力等有關工作之特質，並予以考核後，認非屬該公司適格員工，於111年10月31日以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為由，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為合法有效，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11年11月1日起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薪資6萬元，要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本文規定，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依系爭勞動契約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11年11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前1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上訴人6萬元，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從而，原審就此部分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5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鍾素鳳

                              法  官  郭俊德

                              法  官  楊雅清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惠娟  



